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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院信箱＆意見園地回覆

主題： 另予考續獎金
1---• 

姓名： 莊小姐 E-mail 

發表時間： 5/13/2019 3:20:51 PM 聯絡電話

原內容： 您好～

~校今年6月30日退休的幹事曾於今年1月代理組長15個工作天真另予考緻獎金的主管加

給，應給1/6還是1/12？本案如以1/6發給。同樣代理期間一個月﹒任職半年者﹒其代理主管考

績獎金﹒明顯多於任職一年者﹒二者是否有矛盾之處？

＝〉回覆意見

收件人：

副＊收件人：

！副本收件人

因種時間

一
回覆內容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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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 examyuan@exam.gov. t'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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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辦人：洪佳瑞

電話： 02-82366476

E-Mail : enidhung@m(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C

發文字號：部法二字第

莊小姐您好：

您於本（ 108 ）年5月1:
問貴校還休公務人員另

義﹒巴交本部處理．為

一、﹛在公務人員考續法

員考績區分如左：一、

年終考核其當年1至12)

指各宮等人員 ﹒ 於向一

職己達6個月者辦理之主

規定﹒年終考績考列甲

個月（或半個月）傳給

者﹒給與2﹛閏月（或1 i~

考列甲等（或乙等）者

1次獎金。是以﹒考績告

續為基礎﹒種做考績法

＊法給與之考緝獎金﹒

予考績獎金﹒均以受考

但非於年終辦理之另予

為準．．．． ．．． （第4J頁）可
兼任服務之加給者﹒其

仍續代理或兼任者﹒ f在

任職務月數﹒按比例計

二、所詢黃校車♀事於本

將於＊年6月30日退休

節﹔以其考績年度中任

囊按六分之－:L比例計

cs.gov.tw 

年5月23日

084817463號

日寄給 r考試院意見園地J 的電子郵件﹒詢

予考績獎金之主管職務加給應如何計算疑

您說明如下 ：

以下簡稱考綴法）第3條規定：「公務人

年終考績：條措各官等人員﹒於每年

任鵬期間之成績。二、另予考績：像

考績年廈內﹒任職不滿1年﹒而連續任

績。． ．． ．．．」次依考續法第7條及第8條
等（或乙等）者﹒晉﹛牽1級﹒並給與1

總額之1次獎金﹒已敘年工力條最高傢級

半月）傢給總額之1次獎金﹔另予考繽

給與1個月（或半個月）傳給總額之

金之核給﹒本像以受考人所辦理的考

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：『（第1項）依

其給與標準如下：一、年終考績或另

人次年1月1 日之傳給總額為準﹔．

考績獎金，以最後在職日之傢給總額

考假年度內經依法令規定核派代理或

考續獎金之各種加給﹒除次年1月1 日

第1項規定辦理外﹒均以實際代理或兼

算﹒．．．．．． 」
年1月間代理組長職務連續15個工作日﹒並

其本年另予考綴獎金之各種加給一

截6個月﹒其中1月份代理主管職務﹒

算﹒上開比例像受考人實際領有代理

考績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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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務加給月數占其當年考績考核期閏月數之比例﹒至受考人

如當長辦理年終考績﹒並於1月份代理主管職務﹒其年終考績獎

金之各種加給部分﹒亦按其實際代理職務月數比例計算﹒

~謝您的來信﹒祝您萬事如意！

正本：莊小姐

副本：考試院信箱

銓敘部敬復


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E-mai l 回函

發文日期 ：中 華民國 109年l 1 月 25 日

發文字號 ﹔ 總處給字第 1090045510號

親愛的高先生，您好：

地址：臺北市濟南路一段2-2號10樓

傳真： 0 2- 23 9797 50 
承辦人 ： 張容華
電話： 02-23979298的 18

E- Mai 1 : naomi i @dgpa. gov.tw 

檔號 ：

係存年限 ：

您於109年 1 1 月 19 日寫給本總處「人事長信箱 」 的電子信

業 件，詢問 109年6 月 30 日退休人員，其曾於109年 1月代理主管職

務15個工作天，其109年年終工作獎金及未休假加班費之主管職

務加給部分如何計發一案，我們說明如下：

查「一百零八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 」

第 3點第 1項第 3款規定咯以，年度中退休人員，按實際在職月數

訂 比例，依在職最後1個月所文待遇標準計文，由原服務單位辦理

（例如 1 月份退休人員，按 1 月份所支待遇基準準乘以 1/12發

給，餘類推）。同點第 5款規定略以，年度內有薪像、專業加給

或主管職務加給減少之情形者，依所任職務實際在職月數按比

例計發。是以， 109年6 月 30 日退休人員，其曾於109年 1 月代理

是 主管職務15天，其 109年年終工作獎金之主管職務加給部分，你
按代理主管職務之月數比例 1/12乘以實際在職月數比例6/12計

算發給，惟 「 一百零九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

項 」 尚未訂頌，屆時仍請洽服務機關人事單位依相關規定辦

王里 。

另查房、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89年3月 15 日的局給字第004279號

函規定略以，公務人員於休假年度內，由主管人員（含兼任或代

理主管）調任非主管人員職務者，其未休假加班費按其所任主管

職務月數比例計發。是以，前開退休人員未休假加班費之主管

職務加給部分，條、按代理主管職務之月數比例1/12計發。惟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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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假及年終獎金部分



案所詢因涉相關事實認定 ，仍請依上開規定逕洽服務機關人事

單位暸解為宜 。

敬祝

健康快樂
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敬復

話 ： ︱哲？究航空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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